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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復活升天後的第一個五旬節時，應許的聖靈降臨，建立了

使徒時代的初期教會。因著聖靈的帶領與真理見證的感化，一

日之中，有三千人受洗，進入了教會。《使徒行傳》第二章42-47節

即簡潔地記錄了初期教會生活概況，讓我們可以概略地認識當時信徒

信仰生活的情形，和教會得以迅速增長的原因。令人好奇的是「信的

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好似他們都把房子、田產賣了，然後建立一個集中式的基督徒

社群，實行近似「共產」的制度。只是這樣的臆測，恐怕並不是那麼

精準。當然，更不可以認為這就是今日教會應該採取的最佳模式，而

全盤效法。當時教會這樣的運作模式，或許只是聖靈特殊的感動，及

符合教會一時的需要，卻不是神對教會最終的心意，雖然某些的作法

持續了一段時間，但後來神以「猶太

人大逼迫」的方式，叫門徒分散傳福

音去了（參：徒八1、4）。不過其中

所帶出的服事、奉獻、團契和濟助等

精神，卻是基督教歷久不衰的真理，

是我們要奉為圭臬的。

我們先從「徒二44-47」的經文，

作一簡單字義上的探討，以了解當時

教會的情形究竟為何？

凡物公用的意義和原則
文／姚家琪   圖／尚仁

「凡物公用」的精神就是在實踐基督教「均平」的原則和「肢體相顧」的愛心生活。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Dear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with words or tongue but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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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的人「都在一處」（44a），是指他們

「聚集在一起」，即「徒二46」中所描述的

「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敬拜、傳

道），且在（每個人的）家中擘餅，存歡喜

誠實的心用飯」的事實。並不是集中在一個

「大建築物」或「社區」 中過著昔日共產

社會「人民公社」式的生活，而是靈裡的契

合，使他們的生活和生命緊密的相交，成為

「教會一家」屬靈的團體。

2.「凡物公用」（44b）希臘原文的直譯是

「他們擁有共同的全部的（東西）」，即他

們把自己的東西提供出來，讓別人也可以自

由享用，如同共同擁有一般。因為在教會發

展之初，許多人的家庭成了聚會、施行愛餐

及接待使徒和信徒的場所，他們無私地開放

了自己的家庭，並將家中屬於自己的物品提

供了出來，有不足的，其他的家庭也同樣拿

出自己的東西來補上，供眾人一同來使用，

沒有人說東西是自己的（徒四32）。

3.「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45），兩個主要動詞「賣了」和「分

給」原文是過去未完成式的時態，表示這種

情況持續一段時間，這也顯示出信徒是照著

需求的增加慢慢地變賣田產，而不是一聲令

下全部就將田產變賣，弄出一個共產社會

來。至於賣田產與家業也非屬強制規定，而

是出於自願的、主動的，可從彼得對欺哄聖

靈的亞拿尼亞所說的話：「田地還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

嗎？」可以知悉（徒五4）。而「人人將田

產房屋都賣了」（徒四34）的「人人」，非

指每一個人，原文明確指出是「土地和房屋

的擁有者」，但此可能只是概略性的說法，

非每一個有家業者都如此作。此外，「照

各人所需用的」，直譯是「按照各人的需

要」，意即是按照「公平原則」來分配，是

誰有缺乏、有需要，就得到合宜的供應。因

此，這也暗示可能是這些有田產的基督徒為

了救助貧困的基督徒所採取的行為（很可能

包括對許多信耶穌後受未信家人或猶太社群

逼迫、棄絕的人的收容和照顧）。

4.從第46和47節我們也了解到他們每天的生活

方式。信徒間的關係是同心合意的、專注

的，每天在聖殿的所羅門廊子聚會，並以大

喜樂和謙卑單純的心在每個家庭中享用愛

餐，誠然過著對神感恩、讚美，對眾百姓有

恩惠（《和合本》譯成：得眾民的喜愛）的

生活，因此神將得救的人天天加在一處。使

徒們在聖殿和在家裡敬拜神、傳福音和團契

是天天進行的，也有很多的信徒參與，雖不

乏有些人放下了手邊的工作，不再從事生

產，只是聽道、聚會，專心等主再來，但不

意謂所有人都如此。

有了以上字義的了解，我們再來思考「凡

物公用」在現今的意義和原則。並將「賣了田

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視為「凡

物公用」作法的擴大與延伸，且與信徒的奉獻

和捐輸直接相關，作為下文論述的依據。

1.或許在當初「凡物公用」是重在物品的共

享，「賣了田產家業，照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是重在金錢的施濟、飯食的供給。其整

體意義，猶如今日教會信徒奉獻財物給神，

並用在教會（即全體信徒的組成）實體的建

設及事工的發展一切所需上。會堂中各樣的

設備，在教會中的飯食，和一切接待的物

品，都為全體信徒所共用、共享。當然也不

乏開辦許多關懷弱勢、賙濟貧病等慈惠的事

（林後八6）。著實我們也看到許多愛主的

信徒，經常將自己所種的果菜、所養的牲

畜、所買的茶點，帶到教會與所有的信徒共

享，這也都是「凡物公用」精神的實踐。

2.「凡物公用」的精神就是在實踐基督教「均

平」的原則和「肢體相顧」的愛心生活。

「均平」就是富餘的人要補給那不足的人，

使他們富餘，將來也有能力補他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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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八14）。而「肢體相顧」的生活，就

是身上肢體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

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使缺欠的肢

體，加倍地得著照顧，同得榮耀和快樂（林

前十二23-25）。神不憑外貌看人，因此蒙

召成為信徒的，按著肉體有許多是軟弱的、

卑賤的、弱勢的、無有的，神的揀選是要叫

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祂所應許的國度

（林前一26-28；雅二5）。而基於主內一家

的精神，富有的信徒，或是在窮困中仍然願

意顯出他們樂捐厚恩的人，本著基督的大愛

及對教會發展的關切，甘心樂意的奉獻、捐

輸、行善，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提前六

17-19；林後八2；來十三16）。

3.信徒樂意的奉獻和捐輸是教會得以「凡物公

用」的基礎。基於門徒相愛與無私的精神，

許多人賣了田產家業，把所賣的價銀拿來

放在使徒的面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因此，內中沒有一個缺乏的（徒四34-

35）。奉獻和捐輸的動機很重要，各人要隨

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要捐

得樂意，才能蒙主喜悅（林後八7）。勿像

亞拿尼亞夫婦，可能因著不良的動機，或為

得好名聲，或為得某一教會職務，而用了欺

騙的手段，自取滅亡（徒五1-11）。能賣了

田產家業，奉獻大筆的金額，實在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初代教會既是在短時間內加入

了大批的新信徒，其中也包括了許多從國

外各地回來守節暫住的猶太人（參：徒二

9-11），此時重點的工作必是趕緊地作門徒

的栽培和真理的教導。因此，許多人可能放

下從事生產的工作，接受使徒們的教導，並

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二42）。而如此

多的一群人，天天聚會，緊密學習，其中飲

食供應所需的經費必定龐大。這些奉獻田產

家業的信徒必定是看見了教會這特殊的需

要，傾全力的奉獻，使所有初信徒得著最紮

實的造就，奠定日後出外傳福音所需的真理

根基。今日教會，若能多一些信徒，也能針

對教會某些需要大筆花費的特殊聖工，奉獻

土地或遺產，相信必能為教會開創許多聖工

發展的契機。

4.「凡物公用」進階的精神是「奉獻財物，並

照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因此，要知道那些

是真有需要的人，並且適時、適切地給予供

應。保羅曾對提摩太指出，教會中「那獨居

無靠真為寡婦的」是應該濟助的對象，有親

人的寡婦，親人應負起看顧的責任（提前五

3-8、16），也責備帖撒羅尼迦教會那些自

認熱心卻終日無所事事等待主來的信徒，是

「不按規矩而行，什麼工都不作，反倒專管

閒事」的人，要他們安靜作工，吃自己的

飯，教會不應濟助他們（帖前四11-12；帖

後三11）。這是提醒我們救助的對象要審

慎，免得既累著教會，又助長一些教會亂

象。另外，要注意管理、分配的問題，不應

有所疏忽造成民怨，破壞屬靈的和諧。初期

教會即發生如此的困擾，當門徒增多時，一

些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

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幸虧使徒們以

智慧即時的處理，選出七位有好名聲、被聖

靈充滿又智慧充足的人來管理飯食，才合宜

地化解一場教會管理的危機（徒六1-6）。

這也提醒我們，信徒所奉獻的財物及其運

用，應選立有好品德及善於管理的職務團隊

來負責，公開、公正、合作地管理一切的財

務和濟助的事宜，才能以昭公信。但奉獻財

物的人也必須對教會的管理者全盤的信任，

不可從旁指使、干涉要如何支配、使用其奉

獻的財物，造成教會的困擾。

5.「相信的人全部都是一心一意，甚至沒有一

人說，屬他的這些產業是自己的，反而說所

有的是共同屬他們的」（徒四32，希臘原文

直譯）。意指信徒不堅持自己對財物的擁有

權，而願意與人共同分享他的財物。但這也

不意謂他人就可以將之視為己有，不需經過

允許就隨意的使用，也不可佔為己用，忽視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Dear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with words or tongue but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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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需求；就如同教會中的公物，雖屬於

教會全體信徒，但不是任何信徒可以私自作

主、隨意取拿，必須循著一定機制獲得許

可，方得運用。當然，更不可以藉機有侵犯

別人隱私或逾越人倫道德的行為。這些絕不

是《聖經》中「凡物公用」的範疇。

綜觀上述，使徒時代初期教會這種「凡物

公用」的生活方式，是有其特殊之背景的，

尤以聖靈初降對人心所帶來無可抗拒的震撼

和激勵，更促使所有人一心一意熱切地追求

信仰，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甚至激起強烈

的末世觀亦未可知。而這分屬靈的熱情也著實

為當時教會帶來急速的發展，「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但這樣的教會模式，是

無法以複製的方法，強制要求實踐在其他的

時代，它也不一定能適用於今日的教會，因

為它是在聖靈的成就下自然形成的，也在聖

靈的定意下，在日後的大逼迫中，自然地轉

型了。但是其所蘊含那無私的愛心、樂意的

奉獻、真誠的敬拜、屬靈的團契、對真理的

熱愛，和喜傳福音的精神等特質，卻是今日

屬靈教會得以開展不可或缺的質素，也是所

有信徒當戮力追求的。而本文中，我們探討

「凡物公用」的意義和應用原則，並以之簡單

地切入這些屬靈的特質中，期盼所有教會同

靈都能真情地融入教會這屬靈的大家庭中，

過著彼此相交的生活，不單彼此分享眾人奉

獻的財物，更是真正在靈裡團契，有共同的

目標、同樣的愛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

法（腓二2，《現代中文譯本》），阿們。

字數：2500

截稿日期：8/30

信仰與習俗

基督徒入世的生活

中，充斥著許多「世俗

人」的作法與觀念。面對

一般人對於凶宅、4樓、

路衝的忌諱，傳統習俗及

民間信仰，是該嚴守自己

的立場，來個相應不理？

或是要入境隨俗，兼容並

蓄?!在與未信者的相處

中，除了確立自己純正的

信仰外，也能夠「知己知

彼」，以尊重不流俗的態

度，安居屬世的日子。期

待您的分享，讓信仰生活

因基督的力量愈發踏實、

平安。




